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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又一次来到了梨树
区税务局。今年，我已经来这个单
位 6次了。此前都是来调查取证，
这次则是来回访的。

梨树区地处鸡西市西南部，
可直达 4 个对俄口岸，矿产资源
丰富。近几年，受经济形势影响，
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类执行案件
数量不断增加。今年初，我院在
开 展 民 事 检 察 监 督 工 作 中 发
现，部分民间借贷案件当事人

通过法院强制执行取得高额利
息收入后，未及时依法缴纳个
人所得税。

税收是维护国家权益和增
强综合国力的重要保障，只要有
民间借贷利息所得就必须依法
申报纳税。对于民间借贷利息所
得未依法纳税导致国家税收流
失的问题，公益诉讼检察监督不
可缺位。为此，我院组成了公益
诉讼办案组开展调查取证，这也

是我院首次对国有财产保护领
域涉税公益诉讼案件进行调查。

“利息是法院执行给我的，为
啥要缴税？没人告诉我要缴税
啊！”在调查中，多数借贷案件当
事人都不服，询问工作并不顺利。
这严重阻碍了办案进度。

不公开、不规范的民间借贷
很容易引发虚假诉讼、非法集资、
高利转贷、暴力催收等违法犯罪
行为，办案组以此为突破口，调取

近 3 年来区法院的 132 册审判和
执行卷宗进行分析筛查，查阅了
大量法规政策文件，并到税务局
查询涉案当事人的税费征缴及报
税信息，证实多起执行案件当事
人确已通过民间借贷行为取得大
额利息收入，但未缴纳个人所得
税。税务机关在履行个人所得税
征收职责的过程中存在漏洞，致
使国有税收处于流失状态，侵害
了国家利益，符合公益诉讼监督

条件。
税费征管是困扰税务机关工

作人员的“老大难”，有的涉税当
事人不知纳税具体规定，有的却
是作为职业放贷人故意规避纳
税。在未及时掌握税源信息的情
况下，税务部门很容易忽视征管。
今年 4 月，我院依法向梨树区税
务局制发了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
议书，督促其依法履职并追缴税
款，堵塞征管漏洞，同时加强民间

借贷合同利息收入缴纳个人所得
税相关宣传工作，引导公民依法
诚信纳税。

为达到常治长效，我们在送
达检察建议后，又积极联系税务
部门、法院召开了一次联合治税
启动会议，协商建立涉税信息共
享机制的可行办法，为开展联合
管控进行探路，并对完善税收大
数据平台、开展普法宣传、强制代
扣等进行了交流。

回访中，梨树区税务局相关
负责人对公益诉讼监督助力消除
监管漏洞、防止国家税费流失的
做法表示感谢，“王某、叶某等人
通过执行程序获得的利息已依法
征税，个税宣传工作也在积极准
备中……”

“法院执行给我的利息，为啥要缴税？”

□本报通讯员 梁高峰

今年 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山西考察调研时指出，要敬畏
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
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统筹好
旅游发展、特色经营、古城保护，
筑牢文物安全底线，守护好前
人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位于山西的平遥古城，是一
座具有 27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
城，是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整的
四座古城之一，也是目前我国唯
一以整座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
产获得成功的古县城。身处古
城，平遥县检察院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充分发
挥公益诉讼职能作用为古城保
护贡献检察力量，让平遥灿若繁
星的历史瑰宝闪闪发光。

惠济河边堆积的垃圾
运走了

惠 济 河 是 汾 河 的 支 流 之
一，途经平遥县 5 个乡镇 24 个
村。经过多年努力，惠济河河
段 专 项 治 理 工 作 取 得 显 著 成
效，但是也有部分河段因为紧
邻乡镇，河道两侧再次被倾倒
的生活垃圾覆盖，与古城环境
极不协调。

核实这一线索后，2019 年
3 月 14 日，平遥县检察院正式
立案，并分别向县水利部门、地
方乡镇政府等 7 家单位送达了
诉前检察建议。相关部门收到
检察建议后立即进行整治，将 5
万余立方垃圾清理完毕，河道
面貌焕然一新。

2021 年 7 月 底 ，平 遥 县 检
察院开展“回头看”，发现惠济
河南政段水体依然黑臭，水质
未见好转。经调查得知，某天
然气公司在早期埋设过河道管
网时，为防止管网被冲垮自行
修建了拦河坝，导致河水不流
通，加上惠济河本身水量较小，
最终河水长期堵塞形成了死水
坑，水质恶化。

该院立即联系县水利局、天
然气公司进行沟通，共同到惠济
河南政段进行现场勘查，初步确
定了管道深度和所埋藏位置，制
定了在保证管网安全的前提下
拆除拦河坝的初步方案。

为进一步推动该处河道的
整治工作，按照“河长+检察长”
工作机制要求，2021 年 8 月 26
日，平遥县检察院检察长郝慧琴
与晋中市河长办主任、平遥县水
利局局长等，对惠济河流域开展
巡河护河专项监督工作。之后，

该院针对天然气管道穿越河道
的整改问题启动了公益诉讼立
案程序，督促县水利局以及某天
然气公司开展整改工作。目前，
天然气管道的改线施工工程正
在有序进行中。

一株“柏抱槐”引发一
次专项行动

“太好了，古树都有保护措
施了！”近日，平遥县检察院公
益诉讼干警对“生病”的古树进
行“复诊”，看到它们重焕生机。

古树是活着的历史，是会
呼吸的文物，记载着一座城市
的风雨气候变迁，更承载着一
个 又 一 个 村 落 的 记 忆 。截 至
2011 年底，平遥县登记在册的
古 树 名 木 共 有 243 株 ，其 中 一
级古树有 120株。

在平遥县城西南 11公里的
堡和村，有一株“柏抱槐”（树体

柏 槐 共 生），树 龄 长 达 1300 多
年。2021 年 7 月，平遥县检察院
接到了县政协委员李真提供的
线索，反映这株古树保护现状
不容乐观。检察官第一时间到
现场调查，发现古树周围堆满
了玉米秸秆、树身有多条老化
红绸缠绕，林业部门所立护栏
已经坍塌。

核实现场情况后，平遥县
检察院立即和县林业主管部门
以及当地乡镇党委政府取得联
系，通过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磋
商的办法，督促开展保护工作，
及时清理古树周围垃圾，修复
保护设施。

除了这株“柏抱槐”，其他
古树生存状况如何？该院随即
在全县范围展开排查，摸清了
古树保护现状，并向平遥县林
业主管部门和有关乡镇政府发
出检察建议，督促其加大对古
树保护力度，切实履行管理职

责，加强宣传，充分调动群众参
与古树保护的积极性。

去年秋天，该院针对古树
保护状况进行了第一次“回头
看”，发现古树重装一新，周围重
新修建了围栏，更换了标识牌，
全县的古树都得到有效保护。

延续鸣凤书院的文化生命

位于平遥古城的鸣凤书院
创办于 1856 年，为冀氏私家创
设之书院，培育了一代代优秀
平遥子弟，延续了平遥文脉。

2020年 8月，连日降雨给鸣
凤书院及书院内的狐仙楼带来
垮塌险情。得知这一情况后，平遥
县检察院迅速派员进行现场勘
查，发现书院内杂草丛生，随处
可见堆积的废弃物料，甚至还有
临时搭建的彩钢房；书院一侧，
围墙已经坍塌；书院的主体建筑
上，多条空调管道穿墙，还有多
处墙体破损；书院的消防器材，
因为破损等情况存在火灾隐患。

针对这些情形，平遥县检
察院及时向相关行政部门发出
了诉前检察建议。收到检察建
议后，县文物保护部门及时督
促书院管护部门和某房地产开
发 公 司 对 书 院 进 行 抢 险 和 修
缮，保证了文物本体和行人的
安全。随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
又将书院内的电力线路全部穿
管、杂物杂草彻底清理、消防器
材按标准配备，书院的原始面
貌得以恢复。

“平遥古城是中国古城，更
是世界文化记忆。”郝慧琴表示，
下一步该院将围绕文化遗产保
护充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能，
加大在平遥牛肉、老陈醋、推光
漆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的保护
力度，形成文物保护的平遥检察
品牌。

一河一木一书院
——山西省平遥县检察院助力古城保护工作纪实

本报讯（记者沈静芳 通
讯员卢星） 古民居“遇到”了
棚户区改造，危险重重？接到相
关 单 位 文 物 保 护 不 力 的 线 索
后，检察机关及时调查，召开圆
桌会议并送达诉前建议，持续
开展公益诉讼监督，确保古民
居的安全。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杭锦后
旗的联合西巷古民居和铁匠巷
古民居都是建于 20 世纪 30 年
代的四合院，建筑风格为典型
的土默特风格，属于当时的政

府公租房，2009 年被内蒙古自
治区巴彦淖尔市评为第一批市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 年 9
月，杭锦后旗检察院接到群众
反映，称两处古民居所在地正
要进行棚户区改造，文物保护
面临困境。

该院公益诉讼检察官迅速
到现场调查，发现两处古民居虽
然还没有被拆除，但房屋本体年
久失修，存在墙体渗漏、木构架
风化的问题，处于危房状态。由
于两处古民居处于政府城市建

设规划拆迁区域，无法实施原址
保护，旗政府已决定对两处古民
居进行拆迁和异地恢复。公益诉
讼检察官还发现，施工单位对两
处古民居的拆迁和异地恢复并
未形成有效规划。

2019 年 11 月，杭锦后旗检
察院与当地文体旅游广电局就
两处古民居的异地恢复工作召
开诉前圆桌会议。会上，承办检
察官依据文物保护法、文物保
护法实施条例和《内蒙古自治
区文物保护条例》等相关法律

规定提出诉前建议：两处古民
居拆移时，施工单位要具有文
物保护资质；拆下来的现有建
筑构件要妥善保管，并进行编
号拍照，建立完整的档案资料；
要根据专家意见规划，确保古
民居与周边建筑在距离、高度、
色彩、造型等方面协调统一；要
确保古民居的工程质量和施工
安全，事前事中事后做好监管。
检察官还就诉前检察建议做了
释法说理。

杭锦后旗文体旅游广电局

领导签收了检察建议书，当场承
诺对古民居拆移工程加强监督
管理，对全旗的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建立长效监管机制。有关房地
产公司表示，将按照规划和设计
保质保量完成古民居拆移工程。

此后两年多，杭锦后旗检
察院一直关注两处古民居的命
运。今年 4 月 11 日，该院联合文
体旅游广电局再次实地走访发
现，两处古民居已全部拆除完
毕，拆下来的建筑构件已在施
工单位库房妥善保存；两处古
民居的异地恢复选址规划已经
完成，建设古民居的土地已预
留，现正在做开工前期的周边
环境论证等工作。

当古民居遇到棚户区改造

本报讯（陈华 秦晓微） 近日，由江苏省启东市检察院提起的一
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法院经审理全部采纳
了检察机关的意见，判处被告人朱某等 6 人承担刑事责任和公益损害
赔偿责任。

2019 年 11 月，朱某经“黑哥”（另案处理）介绍组建了微信群，又通
过人拉人的方式招揽了手机通讯门市经营者王某、蔡某等 5 人。王某
等人利用自己为客户办理通讯业务的便利条件，私自或以帮忙完成任
务为由获取客户的手机号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发送至微信群内，由

“黑哥”安排人员用于注册一些 App 的用户。此外，王某等人用一些客
户的手机扫码微信群内“黑哥”等人提供的二维码，下载一些 App 后使
用客户个人信息注册账号。每注册一个新账号，王某等人获利几元至
二十几元不等。

经统计，2019 年 11 月至 2021 年 7 月间，朱某非法获利 2 万余元，王
某等人分别牟利 3 万元至 4 万元不等。2021 年 11 月 18 日，朱某等 6 人
被公安机关移送至启东市检察院。该院刑检部门受案后，在对朱某等
6 人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审查起诉的同时，将公益损害线索移送至
公益诉讼部门。

“朱某等 6 人的行为面向流动的客户群体，侵犯了众多不特定人
员的个人信息安全，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
益诉讼。”该院第五检察部检察官李兵说。经过释法说理，6 人均表示
认罪认罚，并依法缴纳公益损害赔偿金。今年 1 月 26 日，该院向法院
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

“必须让行业以此为戒，让群众有所警醒。”2 月 28 日，该院联系了
当地部分通讯业务办理点工作人员、“检格+网格”工作站附近群众，由
刑事、民事检察官共同举办线上网络直播“公开课”，以普法课堂的形
式，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解读。

为强化源头治理，该院还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人民监督员、
网信部门专家、当地企业主管人员，共同研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赔偿
金用途及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举措等议题。就办案中发现的制度漏洞，
该院还向通信运营商送达检察建议，推动消除行业隐患，完善个人信
息保护。目前，相关通信运营企业反馈，已完善规章制度，实现闭环管
理，成效明显。

一堂保护个人信息的法治课

本报讯（记者满宁 通讯员李柏阳 李雨） 消费者去售楼处看
房，人脸信息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偷”走。就此，重庆市永川区检察院
开展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专项行动。目前，涉案 9 家售楼处的人脸识别
系统已全部拆除，全区 40 余家在售楼盘滥用人脸识别技术、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的隐患业已消除。

“最多的一家售楼处有 15 个摄像头，每个摄像头每秒可以采集 50
余条人脸信息。”办案检察官廖俊告诉记者，售楼处的人脸识别系统通
常以监控摄像头的面貌出现，消费者一走进售楼大厅，脸部信息就被
瞬间识别并储存，可谓防不胜防。更令人担忧的是，无论是在售楼处
门口还是售楼处大厅之内，摄像头处均无人脸识别提示，售房人员对
人脸识别也只字未提。

据介绍，售楼处安装人脸识别系统，主要用于比对和识别消费者
的个人信息。与消费者签订购房合同时，房地产企业会再次通过人脸
识别，匹配出消费者首次到访时间、到访次数等信息，从而区分消费者
购房的渠道，并据此确定中介佣金。

去年 3 月，永川区检察院启动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专项行动，随机
走访调查了永川区 15 个在售楼盘，发现有 4 家房地产企业在未向消费
者告知且未经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收集、存储、使用消费者人脸
信息。

同年 6 月 2 日，永川区检察院对此正式立案。检察官多次走访，对
相关情况拍照取证，并逐一登记造册。6 月 18 日，该院向当地市场监
督管理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其依法对辖区内部分房地产企业违
法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等问题进行处理，同时建议其
强化日常监管，将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加强个人
信息安全宣传工作。

收到检察建议后，永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部
署开展了侵害消费者个人信息行为专项整治行动，逐一调查走访全区
43 家在售楼盘，约谈 9 家存在安装人脸识别系统、收集消费者人脸信
息问题的房地产企业并督促整改，对 3 家问题严重的企业进行立案查
处并责令其拆除人脸识别系统。

可怕！一个摄像头秒拍人脸信息50余条

梁生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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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玮：本 院 受 理 贵 州 余 庆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有限责任公司诉你、王小莉、周松金融借款合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送 达（2022）黔 0329
民初 22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
本 院 敖 溪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代顺龙：本 院 受 理 罗 成 菊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案，案号为（2022）黔 2723 民初 678 号，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成员告知书、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及开庭传票，逾期未领取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八 法 庭 公
开审理，逾期不到将依法缺席审理。

贵州省贵定县人民法院
杨直申、罗建平、贵阳浙商家具销售有限公

司、方冬香：本院受理贵州瓮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1）黔 2725 民 初 5264 号 起 诉 状 副
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诉
讼 须 知 、合 议 庭 成 员 通 知 书 、裁 判 文 书 上 网 告 知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 后 第 3 日（节 假 日 顺 延）9 时 在 本 院 第 三 审 判 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瓮安县人民法院
徐永明：本 院 受 理 张 海 涛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22）
吉 0182 民初 24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提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吉林省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吉林省榆树市人民法院

周大玲：本 院 受 理 严 清 荣 与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相关证据及当事人权利义
务 须 知、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等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30
日 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巷 口 法 庭 第 二 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何艺华：本 院 受 理 黄 丽 娜 与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举证
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 日，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金峰经济开发区法庭第五
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
郭先武：本 院 受 理 贵 州 余 庆 农 村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诉 你 、叶 登 会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送 达（2022）黔 0329 民 初
22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
敖溪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贵州省余庆县人民法院
于伟、于玲:本院受理原告常义华、常为民诉你

们继承纠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诉
讼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 15 时
1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贺威、王晓虎、大连甘井子区山日街新同实验

室耗材经销部:本院受理原告丹东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诉 你 们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因 你 们 去 向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诉 讼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的第 3 日 13 时 1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第 三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此 案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王晓丹、张志奇: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华 富 恒 通 咨
询 服 务（北 京）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诉 你 们 合 同 纠 纷 一
案,因 你 们 去 向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诉 讼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合 议 庭 组 成 人 员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的
15 日 内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9 时 10 分

（遇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三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此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吴士杰：本 院 受 理 原 告 慕 春 清 诉 被 告 吴 士 杰

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1）辽 0603 民初 6260 号
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 书 送 达 之 日 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则视为自动放弃上诉权。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关小群、刘长庆：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人 民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丹 东 市 分 公 司 与 被 告 关 小
群 、刘 长 庆 保 险 人 代 为 求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21）辽
0603 民 初 3969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 如 下 ：一 、被
告 关 小 群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后 10 日 内 给 付 原 告 中 国
人 民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丹 东 市 分 公 司 赔 偿
款 33859.16 元 、保 险 费 220.96 元 ，合 计 34080.12
元 ；二 、被 告 关 小 群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后 10 日 内 给 付
原 告 中 国 人 民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丹 东 市 分
公 司 违 约 金（违 约 金 以 36551.96 元 为 基 数 ，自
2016 年 12 月 5 日 起 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 止 ，按 照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同 期 贷 款 利 率 130% 计 算 ，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 起 至 全 部 给 付 之 日 止 ，按 全 国 银 行 间
同 业 拆 借 中 心 公 布 的 一 年 期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130% 计 算）；三 、驳 回 原 告 中 国 人 民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丹 东 市 分 公 司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 自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内 来 我 院 领 取 判 决
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送 达
判 决 书 的 第 二 日 起 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提 交 上 诉
状 ，并 提 出 副 本 一 份 ，上 诉 于 辽 宁 省 丹 东 市 中 级
人民法院。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郭晓娜：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中 国 人 民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丹 东 市 分 公 司 与 被 告 郭 晓 娜 保 险 人
代 为 求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21）辽 0603 民 初 227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判 决 如 下 ：一 、被 告 郭 晓 娜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后 10 日 内 给 付 原 告 中 国 人 民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丹 东 市 分 公 司 赔 偿 款 36 551.96 元 、保 险 费
2 499.68 元 ，合 计 39 051.64 元 ；二 、被 告 郭 晓 娜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后 10 日 内 给 付 原 告 中 国 人 民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丹 东 市 分 公 司 违 约 金（违 约 金 以
36551.96 元 为 基 数 ，自 2016 年 11 月 22 日 起 至
2019 年 8 月 19 日 止 ，按 照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同 期 贷
款 利 率 130% 计 算 ，自 2019 年 8 月 20 日 起 至 全 部
给 付 之 日 止 ，按 全 国 银 行 间 同 业 拆 借 中 心 公 布 的
一 年 期 贷 款 市 场 报 价 利 率 130% 计 算）；三 、驳 回
原 告 中 国 人 民 财 产 保 险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丹 东 市 分
公 司 的 其 他 诉 讼 请 求 。 自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内来我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淄博浮司润滑油公司：原告孙玉华、杨立志诉
你 物 权 纠 纷 一 案 。 因 你 去 向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提 出 答 辩 状 的 期 限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的 15 日内。 辽宁省丹东市振兴区人民法院

丁仁：本 院 受 理 原 告 于 浦 生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诉 状 副 本 、开 庭 传
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
为 公 告 送 达 期 满 后 15 日 和 15 日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9 时（遇 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鞍
子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
王晓东：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庄 河 市 青 堆 镇 鹏 程 彩

板 经 销 店 诉 你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诉 状 副 本 、开 庭 传 票 、举 证 通 知 书 、应 诉 通
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
和 15 日 。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10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鞍子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庄河市人民法院

夏咸海：本 院 受 理 郑 国 诉 你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苏 0925 民
初 1044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30 日 内 来
本 院 颜 单 法 庭 领 取 ，逾 期 视 为 送 达 。 本 判 决 为 终
审判决。 江苏省建湖县人民法院

杨森、赵丽：本院受理毕节市七星关区农业产
业 融 资 担 保 有 限 公 司 诉 你 们 追 偿 权 纠 纷 一 案 ，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风 险 提 示 书 、合 议 庭 成 员 通 知
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答
辩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11 时（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朱昌人民法
庭公开审理，逾期未到将依法裁判。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陈威:本院受理主元平诉你、戴琳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主元平向本院申请撤诉，现依法向你公
告 送 达（2021）黔 0502 民 初 20989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
自公告之日起经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
逾期视为送达。 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人民法院

苏子玉、李石振: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福 泉 市 支 行 诉 你 们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应 诉 及 举 证 通
知 书 、裁 判 文 书 上 网 告 知 书 、诉 讼 风 险 提 示 书 、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期 限 为 公 告 期 满 后 20 日
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15 时（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朱通、陈蓓:本院受理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 福 泉 市 支 行 诉 你 们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
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20 日内。定于
举 证 期 满 后 第 3 日 9 时（节 假 日 顺 延）在 本 院 第 四
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贵州省福泉市人民法院
廖弼椿:本院受理谢成妹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闽 0783 民
初 17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2022）闽 0783 民特 5号
本 院 于 2022 年 4 月 6 日 立 案 受 理 申 请 人 连 任

和申请宣告连庭祥失踪一案，申请人连仕和称，连
庭 祥 于 2019 年 7 月 7 日 失 踪 。 下 落 不 明 人 连 庭 祥
应当自公告之日起三个月内向本院申报本人具体
地址及联系方式，逾期不申报的，下落不明人连庭
祥将被宣告失踪。凡知悉下落不明人连庭祥生存
现 状 的 人 ，应 当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三 个 月 内 将 知 悉 的
下落不明人连庭祥情况，向本院报告。

福建省建瓯市人民法院
吴永新：原 告 廖 茂 俊 与 被 告 吴 永 新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案 号 为（2022）粤 0307 民 初 4405 号 。 原
告 向 本 院 提 出 诉 讼 请 求 ：1. 判 决 被 告 偿 还 原 告 借
款本金 12 万元并支付利息（利息计算方式为：1. 以
30000 元 为 本 金 。 从 2017 年 8 月 24 日 始 按 月 利 率
2%计付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开
始按年利率 15.4%标准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2.
以 40000 元为本金，从 2018 年 8 月 29 日始按月利率
2%计算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开
始按年利率 15.4%标准支付至实际清偿之日止；3.
以 50000 元 为 本 金 从 2019 年 3 月 15 日 始 按 月 利 率
2%计付至 2020 年 8 月 19 日，自 2020 年 8 月 20 日始
按 年 利 率 15.4%标 准 支 付 至 实 际 清 偿 之 日 止），利
息暂计至 2021 年 11 月 17 日为 81916.67 元。2. 本案
的 诉 讼 费 用 由 被 告 承 担 。 现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依 照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九 十 五 条 之 规
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副 本 、应 诉 通
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三 十
日即视为送达。你应在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十五
日 内 向 本 院 提 交 答 辩 状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提 出 副
本 ，并 于 公 告 期 届 满 之 次 日 起 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提
交证据。本院定于 2022 年 06 月 13 日 10 时 30 分在

横 岗 第 三 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本 案 。 逾 期 不 出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林木雄：原 告 深 圳 市 龙 岗 区 金 通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林 木 雄 、蔡 桂 凤 债 权 人 撤 销 权 纠 纷
一案，案号为（2022）粤 0307 民初 5403 号。[原告向
本 院 提 出 诉 讼 请 求 ：一 、请 求 判 令 撤 销 被 告 一 、被
告二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就位于深圳市龙岗镇南联
村住宅共三层（权属证号为 6000010526 号）的转让
登 记 ；二 、请 求 判 令 被 告 一 、被 告 二 立 即 将 权 属 证
号为 6000010526 号房产恢复登记至被告一林木雄
的名下 ；三、本案的诉讼费、担保费、公告费、维权
律师费等均由两被告承担。以上诉讼标的暂计为
262632 元 ，实 际 价 值 以 后 续 评 估 鉴 定 为 准 。 现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简易转普通，独任审理）、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 书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三 十 日 即 视 为
送达。你应在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提交答辩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提出副本，并于公
告期届满之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本
院定于 2022 年 06 月 17 日 14 时 30 分在横岗第三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本 案 。 逾 期 不 出 庭 ，本 院 将 依
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林木雄：原 告 深 圳 市 龙 岗 区 金 通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林 木 雄 、林 衍 标 债 权 人 撤 销 权 纠 纷
一案，案号为（2022）粤 0307 民初 5404 号。[原告向
本 院 提 出 诉 讼 请 求 ：一 、请 求 判 令 撤 销 被 告 一 、被
告二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就位于深圳市龙岗镇南联
村住宅共三层（权属证号为 6000010648 号）的转让
登 记 ；二 、请 求 判 令 被 告 一 、被 告 二 立 即 将 权 属 证
号为 6000010648 号房产恢复登记至被告一林木雄
的名下 ；三、本案的诉讼费、担保费、公告费、维权
律师费等均由两被告承担。以上诉讼标的暂计为
297932 元 ，实 际 价 值 以 后 续 评 估 鉴 定 为 准 。 现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简易转普通，独任审理）、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 书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三 十 日 即 视 为
送达。你应在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提交答辩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提出副本，并于公
告期届满之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本
院定于 2022 年 06 月 17 日 14 时 30 分在横岗第三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本 案 。 逾 期 不 出 庭 ，本 院 将 依
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黄映芳：原 告 深 圳 市 龙 岗 区 金 通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黄 映 芳 、张 微 债 权 人 撤 销 权 纠 纷 一

案，案号为（2022）粤 0307 民初 5405 号。[原告向本
院 提 出 诉 讼 请 求 ：一 、请 求 判 令 撤 销 被 告 一 、被 告
二于 2021 年 8 月 20 日就位于深圳市龙岗镇南联村
住 宅 三 层（权 属 证 号 为 6000531609 号）的 转 让 登
记 ；二 、请 求 判 令 被 告 一 、被 告 二 立 即 将 权 属 证 号
为 6000531609 号房产恢复登记至被告一黄映芳的
名下 ；三、本案的诉讼费、担保费、公告费、维权律
师 费 等 均 由 两 被 告 承 担 。 以 上 诉 讼 标 的 暂 计 为
310423 元 ，实 际 价 值 以 后 续 评 估 鉴 定 为 准 。 现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修
改 并 明 确 诉 讼 请 求 申 请 书 、证 据 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易转普
通 ，独 任 审 理）、诉 讼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三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你 应 在 公
告 期 届 满 之 次 日 起 十 五 日 内 向 本 院 提 交 答 辩 状 ，
并 按 对 方 当 事 人 提 出 副 本 ，并 于 公 告 期 届 满 之 次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本院定于 2022 年
06 月 17 日 14 时 30 分在横岗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不出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林木雄：原 告 深 圳 市 龙 岗 区 金 通 小 额 贷 款 有

限 公 司 与 被 告 林 木 雄 、林 少 明 债 权 人 撤 销 权 纠 纷
一案，案号为（2022）粤 0307 民初 5406 号。[原告向
本 院 提 出 诉 讼 请 求 ：一 、请 求 判 令 撤 销 被 告 一 、被
告二于 2021 年 8 月 23 日就位于深圳市龙岗区南联
村住宅共三层（权属证号为 6000010525）的转让登
记 ；二 、请 求 判 令 被 告 一 、被 告 二 立 即 将 权 属 证 号
为 6000010525 号房产恢复登记至被告一林木雄的
名下 ；三、本案的诉讼费、担保费、公告费、维权律
师 费 等 均 由 两 被 告 承 担 。 以 上 诉 讼 标 的 暂 计 为
304599 元 ，实 际 价 值 以 后 续 评 估 鉴 定 为 准 。 现 因
你 下 落 不 明 ，依 照《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简易转普通，独任审理）、诉讼权利义务告
知 书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三 十 日 即 视 为
送达。你应在公告期届满之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
院提交答辩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提出副本，并于公
告期届满之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证据。本
院定于 2022 年 06 月 17 日 14 时 30 分在横岗第三审
判 庭 公 开 开 庭 审 理 本 案 。 逾 期 不 出 庭 ，本 院 将 依
法缺席裁判。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

李磊、何争光、宁超波、何科军、付展坤：本 院
受 理 李 家 洲 、余 敬 芳 与 你 们 及 张 涛 、郑 家 平 、湖 北
呈 德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生 命 权 纠 纷 一 案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送 达 被 告 湖 北 呈 德 商 贸 有 限 公 司 的 上 诉 状 ，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庭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 湖北省大悟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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